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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帮助专家理解与把握工程教育认证工作的“主线”和“底

线”，确保通过认证的专业符合认证标准和基本要求，中国工程

教育专业认证协会学术委员会组织制定了《工程教育认证如何把

握“主线”“底线”若干问题的工作指引（专家版）》（以下简

称《工作指引》），供专家在认证实践中参照使用。 

本《工作指引》仅作为认证工作的辅助性参照文件，用于帮

助认证专家统一认识，在认证实践中理解与把握认证重点。专家

需按照“面向产出”的认证理念与各项要求，根据《工程教育认

证标准》（T/CEEAA 001-2022）要求开展认证，推动专业教学、

考核与评价逐步向“面向产出”转变。 

一、“主线”“底线”提出的基本考虑 

1. 提出“主线”“底线”的原因 

建立“面向产出”人才培养体系，推动专业从单纯的“知识

传授”向“能力培养”转换，是提升专业人才培养质量，推动工

程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，但考虑当前相当部分专业尚处于转换过

程的初级阶段，专家在认证过程中，应“抓大放小”，在认证标

准把握过程中不宜“过细过全”，避免“纠结细节”。为引导专

家把握认证重点，聚焦课堂教学与考试、考核、评价向“面向产

出”转换，基于上述工作现状，提出了认证工作的“主线”“底

线”要求。目的是引导专家聚焦教育教学改革关键环节，引导学

校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，确保基本的课程教学质量，并分阶段逐

步实现改进。 

2. 抓“主线”、守“底线”建议重点考查的内容 

建议重点考查学生考试、考核等课程教学相关材料，特别是



 

2 

用于评价毕业要求达成的核心课程，重点是判定用于评价毕业要

求达成的教学与考核材料是否聚焦产出，是否仅为单纯的知识层

面认知要求。具体包括： 

①实践教学。通过有挑战性的任务培养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

题的能力，而不仅仅只有“演示性、验证性”的实验或实践内容。 

②考试考核。试卷、过程考核（例如课程作业）、实践环节

报告和毕业设计等原始考核材料不仅涉及到知识的理解，更应注

重对知识的应用能力，尤其是作为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的环节

应能够支撑课程目标，即学生的能力培养需求，而不仅仅考核学

生对知识点的掌握。 

3. 专家如何抓“主线”？ 

（1）总的原则 

专家考查专业的教学活动是否能够支撑学生毕业要求的达成。 

①专家应判断专业是否有明确的知识、能力和素养要求，毕

业要求和支撑毕业要求的课程目标是否明确面向能力产出要求。 

②专家考查应以“产出”直接相关的证据为主，建议重点关

注专业用于评价课程目标达成情况的课程考核、实践等教学环节

的具体内容、评价标准及原始证明材料是否与“产出”目标相关。 

（2）考查重点 

①毕业要求是否明确；支撑毕业要求达成的课程目标是否具

体、合理。 

②学生是否真正理解毕业要求。 

③教师是否能以“产出导向”的观念解释自己的教学任务。 

④体现学生能力提升的证据，例如课程作业、考试、实践环

节评价等。 



 

3 

4. 专家如何守住“底线”？ 

（1）总的原则 

专家考查专业是否有产出评价机制和证据，确保产出目标达

成。 

（2）考查重点 

一是考查评价机制是否存在。建议重点检查是否有制度性文

件和定期评价报告，证明该机制确实存在； 

二是考查专业的内部评价过程是否聚焦于“产出”，如：①

评价的核心是否为“能力目标”；②课程教学是否支撑毕业要求

达成；③课程考核、评分标准是否针对能力目标；④质量保障相

关文件是否明确能力产出要求。 

三是考查基于内部评价开展持续改进的效果，比如，书面考

试内容的改进情况、实践环节的改进情况等。 

鉴于当前实际，建议重点关注： 

① 是否根据评价结果进行改进，并以此反推评价改进机

制的有效性。例如，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报告和毕业要求

达成情况评价报告中，是否包含上次评价改进措施的实施情

况及效果分析。 

② 评价过程和结果是否合理，重点是评价标准、考试考

核等原始证据，是否真正面向产出。 

③ 专业设置的“达成标准”是否合理，是否确实能够反

映课程目标达成。达成标准可以是定量的分数，也可是定性

的文字描述。无论定性还是定量，重点关注“达成标准”的

设置是否合理，是否有助于持续改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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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于“主线”“底线”在认证实施过程中的具体问题 

1. 如何判定专业毕业要求能否覆盖标准毕业要求？ 

判定专业毕业要求是否覆盖认证标准，不仅要看文字描述是

否覆盖，更重要的是，应考查对毕业要求的理解是否到位以及在

课程层面的落实是否到位。 

① 文字描述 

根据标准项“毕业要求”，判断专业毕业要求描述的学生各

项能力能否完全覆盖标准毕业要求，且能力水平不低于毕业要求

标准，专业能否自证覆盖关系。 

应特别关注在描述层面是否漏掉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要

求，以及团队合作、沟通交流、工程素养、终身学习、环境与可

持续发展等方面的非技术能力要求。 

② 理解落实 

根据专业提供的课程大纲、教学文档、考核评价材料等基础

性证据，判断用于评价的课程目标和教学内容等能否体现专业毕

业要求的准确理解和覆盖。 

2. 毕业要求是否需要分解？ 

是否分解毕业要求，是专业建设问题，专业可自主选择是否

分解。关键是要判定专业能否提出能有效考核且评价“解决复杂

工程问题能力”的课程目标。专家不宜以“毕业要求是否分解”

作为判定专业是否达标的依据。核心是所有毕业要求均由科学合

理、可衡量、可评价的课程目标进行落实，建议重点关注课程考

核相关原始证据是否确实能够考核相应的能力目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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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如何判定专业毕业要求可衡量？ 

可衡量的内涵：毕业要求表述的能力指标，在本科阶段是否

可落实、可考核、可评价。 

建议：专家在撰写认证报告时区分 “可衡量”在不同标准项

中的区别： 

①标准项“毕业要求”关注“可衡量”在课程中能否落实，

即专业毕业要求所描述的能力和素养，是否能在课程中落实，也

就是判断专业“能不能做”； 

②标准项“课程体系”关注“可衡量”是否有合理的课程体

系支撑，每项毕业要求是否有明确、具体、有效的课程目标支撑，

即判断专业“有没有做”； 

③标准项“持续改进”关注“可衡量”是否有评价机制保障，

课程教学和考核方式是否与课程目标相匹配并可评价，即专业能

否“证明做到”。 

专家在入校查证过程中若有疑问，应寻求佐证材料。 

4. 从哪些角度判断课程体系能支撑毕业要求？ 

①课程体系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合理：培养方案中建立了

课程体系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，明确了每项毕业要求的支撑课

程群，合理下达了课程的支撑任务，人文社会科学类通识教育课

程、数学与自然科学类课程、符合本专业毕业要求的工程基础类

课程、专业基础类课程、专业类课程对能力形成的逻辑关系与支

撑作用清晰合理。 

②课程大纲设计能面向产出：建立了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的

支撑关系，设计了实现课程目标的教学内容，明确了检验课程目

标达成情况的考核/评价环节、方法以及评价标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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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课程教学能落实产出要求：各类课程的教学能支持学生相

关能力的培养；考核内容、方法和评分标准能检验学生能力的达

成情况。 

5. 如何判断课程教学能够落实毕业要求？ 

核心：教学和考核内容/方法的转变与进步： 

①教学内容/方法：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内容和方法已从逐步从

注重知识传授向强化能力训练转变；作业、研讨、小论文等学习

活动有利于学生能力提升；设计、论文、实习等实践性环节能结

合工程实际，具有综合性/设计性，能体现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

力特征。 

②考核内容/方法：近三年的试卷、作业等能针对课程目标设

计，能体现学生基于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，考核重心放在能力考

核，而非知识记忆；考核方法能支持多样化的能力考核，特别是

非技术能力的考核，合格标准能严格执行。 

6. 课程大纲审核应重点关注什么？ 

①课程目标：课程目标与其支撑的毕业要求有明确、有效的

关联，课程目标描述的学生能力应体现本课程在课程体系中的地

位和能力要求的层次。 

需要特别说明的是，虽然推荐专业设置毕业要求观测点，并

建议用于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的课程目标和设置的毕业要求观

测点一一对应，但不应将上述作为判定达成的依据，专业也可从

实际情况出发设置课程目标和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。最重要的是

判断专业能否给出对应关系的合理性解释，并能通过课程目标达

成情况，合理有效地评价相关毕业要求的达成情况。 

②考核要求：支撑毕业要求/观测点的课程目标，其考核内容



 

7 

和考核方式是否能够有效评价课程目标；有针对课程目标达成的

考核/评价标准，且合格标准能明确课程目标达成的底线。 

7. 审核内部质量评价机制应重点关注什么？ 

①面向产出的机制建设：近年来，学校/学院/专业按照面向

产出的要求，对教学质量评价机制、评价标准和监控流程是否做

出改进，改进是否留下一定的证据。是否定期执行内部质量评价，

即围绕产出目标的达成是否形成监控、评价、反馈、改进的闭环。 

②质量监控重心的转移：教学质量监控的重点、评价数据的

收集和审核要求，是否从单纯“评教”转向更关注“评学”。教

学质量监控更聚焦学生的学习收获和感受，对考核评价数据与学

生能力达成的相关性是否有明确的要求和审核把关措施。 

8. 用于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的是“全部必修课”还是“核

心专业课”？ 

【建议区分】： 

①从培养的视角，应明确能支撑毕业要求达成的课程设置/

课程体系：此类课程与标准项课程体系相关，专业应提供合理的

课程支撑矩阵，说明“专业毕业要求的形成过程，且最终能达到

毕业要求”。 

②从评价的视角，应明确用于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的课程：

此类课程与标准项“持续改进”达成情况评价相关，专业应提供

达成情况评价的完整证据。用于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的课程群，

应能够评价专业毕业要求达成情况的要素和程度水平。 

专家不宜以专业用哪类课程进行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作为

判定专业是否达标的依据。底线是用于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的

所有课程必须提供合理的面向产出的证据，关键是上述课程的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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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目标能力考核的原始证据可覆盖全部毕业要求。 

说明： 

①数学、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等公共基础课：如作为用

于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的课程，应提供评价的真实证据，证据

形式是否合理，由专家判断； 

②专业核心课：建议对所有专业核心课进行面向产出的改革

和评价，在其中选择最具代表性、最能表征毕业要求内涵的课程

作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，但并不作为专业建设和专家考查的底

线要求。 

小结：“专业核心课”面向产出的完整、合理证据是专家考

查重点。 

9. 是否必须按照完整执行一届的培养方案作达成评价？ 

认证专家的任务是考查专业是否有能“持续”保证毕业生达

到标准要求的“内部质量评价机制”，并非“跟踪”某个时期的

学生达标状况，即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的核心是说明专业是否

建立了稳定、可靠、有效的“内部质量评价机制”，能促使全体

学生毕业时能达到专业毕业要求，并支持培养目标的达成，对应

的证据是评价机制在“一段时间（3-4 年）”内的运行结果，结果

的主要内容是内部有效的评价报告。 

根据目前的认证实际情况，建议暂按完整执行了一轮符合工

程认证标准的培养方案进行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，以证明专业

内部质量评价机制的建立与稳定运行。 

培养目标、毕业要求达成评价的本质是支撑专业基于产出要

求的课程体系设置和课程的质量状况。如果专业当前使用的制度

文件相比以往有重要变化，比如专业培养方案或课程大纲发生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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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化，由注重知识传授转向“基于产出”，导致同一时间段，专

业有不同的教学计划和目标在实施，专家的审查重点在于专业提

供的评价证据是否能证明满足认证标准要求，可要求专业提供连

续四年的证据以证明其机制的稳定有效，重点关注专业“内部质

量评价机制”是否存在、稳定且有效，不宜刚性要求凡是调整必

须执行一轮。 

10. 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的审核重点是什么？ 

①对基于课程数据的评价，专家应关注专业用于评价各项毕

业要求的课程或教学环节选择是否恰当，能否体现专业核心课程

和重要实践环节的主要支撑作用，包括教学内容能否支撑毕业要

求所描述的能力培养，相关课程目标达成情况的评价结果能否说

明相关毕业要求的达成情况。 

②对基于主观判断的评价，专家应关注专业对基于学生表现

的主观评价，其评价人是否恰当，评价观测点是否明确合理，是

否覆盖全体学生，是否具有明确的评价标准。  

③对评价结果的使用情况，专家应关注专业是否根据评价结

果，分析学生能力的成长和短板，用于课程体系和课程教学的持

续改进。特别关注“持续改进”标准项的佐证材料是否充分。 

11.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的审核重点是什么？ 

①课程考核内容：对用于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的考核环节

（比如作业、试卷、实验、设计、论文等），重点关注考核命题、

任务书等是否与课程目标相关联，考核结果能否体现学生相关能

力的达成情况； 

②课程考核方法：基于学生表现、各类学习报告的考核是否

有明确的考核/评价标准，观测或评价方法是否恰当，能否覆盖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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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学生，合格标准能否体现课程目标的“达成预期”； 

③课程评价证据：教学大纲明确了课程目标及其与毕业要求

的支撑关系，对课程考核有明确要求；专业对各类考核有严格有

效的预审机制和审核记录；有针对课程目标评价结果的短板分析

和具体的持续改进措施。 

专业提供的课程考核评价数据应能反映学生能力的达成情况，

具体评价方法允许专业自行设计，专家不必追究方法的精准或粗

放，基本可行即可。 

12. 是否需要对所有课程进行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？ 

如果课程用于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，就必须对其支撑的毕

业要求/观测点的课程目标进行评价，并且专业必须拿出评价的证

据。 

没有用于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的课程，从课程面向产出改

进的角度，专业需要证明课程的整个教学过程已经开始面向产出，

考核的是学生的能力，这种证明可以是学生能力达成情况的报告

或总结，反映教师对学生能力的关注。 

13. 如何判断“基于评价结果所做持续改进工作”的合理性？ 

应关注专业是否厘清不同评价之间的逻辑关系，建议： 

 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结果是修订培养目标的重要依据，用于修

订培养目标； 

 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结果是修订毕业要求的重要依据，也可

用于课程体系、课程教学质量持续改进； 

 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结果是修订课程体系设置、课程教学质

量持续改进、师资队伍和支持条件的重要依据； 

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结果是改进课程教学设计、实施和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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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重要依据。 

一般情况下，新的培养方案应该是上一轮培养方案的持续改

进的结果。 

14. 专家应如何做好角色转换，履行不同角色赋予的工作和责

任？ 

认证专家在整个认证工作中，根据工作需要会承担不同的角

色，例如：申请书审核专家、自评报告审核专家、入校考查专家、

专委会结论审议委员、认证协会结论审议委员等。总的来说，专

家在承担不同角色时应该按照认证协会秘书处发布的《工程教育

认证各环节工作规程汇编（试行）》发挥作用，各种角色的重点

工作如下： 

申请书审核专家：按照认证标准，依据《工程教育认证申请

审核工作参考》，在满足基本条件的前提下，重点关注“底线”

中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机制是否建立和有效实施、毕业要求达

成情况评价机制是否建立并已开始运行，核查培养方案、证明机

制建立的规范文件、课程教学大纲、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报告

及相关材料，具体要求可以参考《工程教育认证申请审核工作参

考》中的问题 7-10。 

自评报告审核专家：按照认证标准，依据《工程教育认证自

评审核工作参考》，在全面考查各项标准的前提下，重点关注与

“主线”和“底线”密切相关的培养方案、毕业要求、课程体系

和持续改进部分，具体要求可参考《工程教育认证自评审核工作

参考》中的问题 2-10。 

入校考查专家：按照认证标准，依据《工程教育认证现场考

查专家组工作指南》《工程教育认证线上线下相结合考查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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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南》，认真履行工作职责，重点关注举证材料的针对性、原

始性、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各项制度的执行情况和效果，须特别

重视“主线”和“底线”相关问题；根据查证情况，对照认证

标准，逐条判断标准达成情况，问题项和关注项须针对标准提

出。 

结论审议委员：按照认证标准，依据《工程教育认证结论

审议工作参考》，全面核查认证报告的规范性、科学性、准确

性和一致性，重点关注认证报告中的两个方面，一是达成依据

是否充分，是否能支撑达成的结论，材料和结论是否自洽匹配；

二是提出的问题是否紧扣标准，至于报告本身所反映问题的严

重性和数量多少不是结论审议所关注的重点。 

15. 结论审议时如何判断“达成”的描述是否合理？ 

认证报告中标准项 3.0、4.1、5.0 的“达成表述”是否紧

扣标准，结合专业实际，有理有据地说明了判断标准项达成的

主要依据，这些依据的描述是否简明清晰，逻辑合理，有针对

性，体现标准要求。如，对于标准项 4.1 的达成描述，是否说

明了专业面向产出的质量监控机制和产出目标达成情况评价

机制的建立情况，以及依据评价机制开展的课程体系合理性评

价、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和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的实施情

况和效果。 

16. 结论审议时如何判断“达成，存在问题项”的描述是否合

理？ 

如果认证报告中有标准项出现“达成，存在问题项”的结

论，应重点判断描述的问题是否与标准相关，是否明确问题对

标准达成的影响，问题的描述是否指向明确，便于专业持续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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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，问题的性质是否属于现实存在的，对标准达成已经产生影

响的问题（需要注意的是，只要是现实存在的问题，无论问题

大小，都属于“问题项”）。 

17. 结论审议时如何判断“达成，存在关注项”的描述是否合

理？ 

如果认证报告中有标准项出现“达成，存在关注项”的结

论，应重点判断关注项的描述是否与标准相关，关注项的性质

是否属于目前尚未产生影响，但对专业达标状态保持有潜在影

响的问题；关注项的描述是否清晰，便于专业理解、关注和改

进；另外，关注项的判据是否合理，是否与“问题项”混淆，

是否以“专家建议”等不恰当的表述呈现，也是审议时需要指

出的问题。 


